附件4
罗平县人民政府决定省市级调整后保留属地化管理的41项行政权力事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
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1
	新建、扩建、改建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项目备案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省、市、县）
	《云南省散装水泥促进条例》
	其他行政权力
	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备案权限

	2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教育部门（省、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
《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
《云南省民办教育条例》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第五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71号）
	行政许可
	省教育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其中由省教育部门审批设立的学校尽快下放管理权，在管理权下放前，仍由省教育部门实施变更和终止审批

	3
	普通护照签发
	公安机关（省、 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
	行政许可
	省公安机关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公安机关审批权限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
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4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签发
	公安机关（省、市、县）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
	行政许可
	省公安机关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公安机关审批权限

	5
	外国人停留证件签发
	公安机关（省、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行政许可
	省公安机关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公安机关审批权限。此事项是“外国人停留、居留证件签发及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审批”的子项

	6
	外国人居留证件签发
	公安机关（省、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行政许可
	省公安机关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公安机关审批权限。此事项是“外国人停留、居留证件签发及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审批”的子项

	7
	外国人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审批
	公安机关（省、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行政许可
	省公安机关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公安机关审批权限。此事项是“外国人停留、居留证件签发及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审批”的子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
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8
	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许可
	公安机关（省、市、县）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行政许可
	省、市级公安机关不再实施，保留 县级公安机关审批权限

	9
	国际联网备案
	公安机关（省、市、县）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行政确认
	省、市级公安机关不再实施，保留 县级公安机关审批权限

	10
	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接待训练、比赛等射击活动备案
	公安机关（省、市、县）
	《射击竞技体育运动枪支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 公安部令第 12 号）
	其他行政
权力
	省、市级公安机关不再实施，保留 县级公安机关审批权限

	11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省、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行政许可
	省、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12
	对违反劳动合同法行为的举报奖励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省、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行政奖励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奖励权限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
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13
	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省、市、县）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许可
	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14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省、市、县）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行政许可
	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批权限

	15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省、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

	行政许可
	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登记权限

	16
	建设单位拆除工程施工备案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省、市、县）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其他行政权力
	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权限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
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17
	水域滩涂养殖证的审核
	农业农村部门（省、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行政许可
	省农业农村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审核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18
	渔业捕捞许可
	农业农村部门（省、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行政许可
	省、市级农业农村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19
	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
	农业农村部门（省、市、县）
	《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农业部令第 28 号）
	行政确认
	省农业农村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鉴定权限

	20
	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渔塘许可
	水利部门（省、市、县）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行政许可
	省水利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21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水利部门（省、市、县）
	《农田水利条例》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4〕5 号）
	行政许可
	省水利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
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22
	内资企业申请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审批
	文化和旅游部门（省、市、县）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行政许可
	省、市级文化和旅游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此事项是“申请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审批”的子项

	23
	血吸虫病病人医疗费减免
	卫生健康部门（省、市、县）
	《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行政给付
	省、市级卫生健康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审核权限

	24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
	退役军人部门（省、市、县）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行政给付
	省、市级退役军人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退役军人部门权限

	25
	森林高火险期内进入森林高火险区的审批
	林草部门（省、市、县）
	《森林防火条例》
	行政许可
	省林草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26
	草原防火期内在草原上进行爆破、勘察和施工等活动审批
	林草部门（省、市、县）
	《草原防火条例》
	行政许可
	省林草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此事项是“草原防火期内用火或进行爆破、勘察和施工等活动审批”的子项

	27
	林业植物检疫证书核发
	林草部门（省、市、县）
	《植物检疫条例》
	行政许可
	省林草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
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28
	湿地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审批
	林草部门（省、市、县）
	《云南省湿地保护条例》
	行政许可
	省林草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林草部门审批权限

	29
	进入草原防火管制区车辆的草原防火通行证审批
	林草部门（省、市、县）
	《草原防火条例》
	行政许可
	省林草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林草部门审批权限

	30
	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建设、设置广告、举办大型游乐活动以及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活动许可
	林草部门（省、市、县）
	《风景名胜区条例》
	行政许可
	省林草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31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体育部门（省、市、县）
	《全民健身条例》
	行政许可
	省、市级体育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体育部门审批权限

	32
	科研和教学用毒性药品购买审批
	药监部门（省、市、县）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
	行政许可
	省药监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药监部门审批权限，从县行政审批局调整到市场监管部门一并实施。此事项是“特殊药品购买许可”的子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33
	遗体延期火化审批
	民政部门（省、市、县）
	《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
	行政许可
	省民政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市、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34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市、县）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1 号）
	行政许可
	市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35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市、县）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行政许可
	市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36
	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环卫设施许可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市、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行政许可
	市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37
	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市、县）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行政许可
	市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批权限

	38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市、县）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行政许可
	市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批权限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事项类型
	调整方式

	39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包括经过城市桥梁）审批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市、县）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行政许可
	市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40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市、县）
	《城市绿化条例》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9 号）
	行政许可
	市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审批权限，由县行政审批局实施

	4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核准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市、县）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 财政部令第 165 号）
	其他行政权力
	市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核准权限，事项名称修改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审核及备案”


 

